
        109 年雲林縣傑出演藝團隊徵選及獎勵計畫申請須知 

一、宗旨： 

為使演藝團隊穩定營運，提升專業創作水準、發展出自我特色，並加強各縣

市表演藝術交流，以達到永續經營之目標。 

二、依據： 

    本案係依據「文化部補助地方扶助傑出演藝團隊計畫作業要點」及「雲林縣傑出 

    演藝團隊徵選與獎勵要點」辦理。 

三、為辦理雲林縣傑出演藝團隊徵選與獎勵，使徵選活動流程符合公平、公開原則， 

    特訂定本要點。 

四、申請資格： 

本計畫所稱演藝團隊係指向雲林縣政府文化處立案，且從事音樂、舞蹈、戲劇、 

民俗等表演藝術活動之團體，經立案一年以上並具備下述各款條件之一者： 

    （一）固定辦公場所與排練場地，並已具正式演出經驗。 

    （二）長期之培訓及演出計畫。 

    （三）專職團員與行政人員及專業藝術指導。 

    （四）具本縣或地方上代表性。 

    （五）每年至少有一場以上創新作品。 

五、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本府得優先列為獎勵對象： 

    （一）具發展潛力，提出如何改善及提升團隊專業演出創作、行政營運等之具 

          體計畫。 

    （二）團隊中長期目標以發展具有地方特色為主。 

    （三）團隊演出內容有助於活絡社區生活及藝術傳承教育。 

    （四）演出經驗績優、具地方特色且足以向其他縣市推展。 

    （五）富有藝術創作潛力及永續經營推廣能力。 

    （六）財務收支制度健全。 

 六、經本府評定為本年度傑出優秀團隊者，於次年繼續提出申請時，由評審小組依 

 其中長期發展計劃及上年度補助辦理成效審議是否繼續獎勵補助。 

 七、具下列情形者不得列入徵選或獎勵： 

     (一)立案不滿一年。 

     (二)入選文化部當年度分級獎助演藝團隊。 

     (三)政府機關或公民營事業單位所屬之表演藝術團隊，及學校附屬之團隊。 

     (四)曾受獎勵，經評鑑考核結果績效不佳或無正當理由延遲結報者。 

    （五）最近二年曾因違反法令規定而受處分，或違反公序良俗，經舉證屬實者。 

     (六)同一申請計畫內容已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或文化部附屬機關補助者。 

 

 



 
 

 八、獎勵基準及期限： 

(一)獎勵基準： 

（1）舉辦創作發表或配合節慶演出（新作包括舊作新編或新創作品） 

社區及廟會教學推廣演出。 

（2）創新作品研發。 

（3）辦理種子人才培訓。 

（4）改善劇團管理營運（辦公及排練場所改善）。 

     (二)各級補助額度及任務規劃如下： 

     本計畫係依據不同的團隊發展類型及不同的營運需求，提供不同的補助額 

     度，(並非對團隊的藝術水準或藝術地位之評價)依團隊發展潛能本縣將入 

     選團隊分為二級，獎勵額度依當年預算能力、實際審核情況及文化部補助 

     款金額調整。 

第一級 

(發展) 

◎補助額度：最高為新臺幣 30萬元。 

◎計畫任務：特色發展並參與縣內重點活動，縣內年度售

票演出至少 1場或跨國、跨縣索售票演出至少 1場。 

◎接受展演或行政評鑑考核至少 1次。 

第二級 

(扶植) 

◎補助額度：最高為新臺幣 20萬元。 

◎計畫任務：提升行政能力、穩定團隊營運,並參與縣內巡

演活動，至少 1場次。 

◎接受展演或行政評鑑考核至少 1次。 

    (三)計畫執行成果結案期限：即日起至 109 年 11 月 15 日止。 

九、本計畫收件時間：即日起至 109 年 3月 20 日止，109 年 3月底辦理審查作業， 

    必要時得酌情延長。相關申請書表格及範例內容請逕上本府文化處首頁/便民服務/

檔案下載/輸入「雲林縣傑出演藝團隊計畫」（https://content.yunlin.gov.tw/）自行下載

利用。 

十、參加徵選申請必備文件如下： 

（一）企劃書：一式六份，一律以Ａ４紙張規格打字處理，缺件或企劃書份數不足皆 

      不予受理，每份企劃書的內容至少必須包括以下各項：團隊簡介（沿革、現有 

      規模）、人員名冊、演出記錄表、當年度培訓及演出計畫、中長期發展計畫、 

      經費概算與預期成果等項目。 

（二）證明文件： 

          1.團隊立案證書影本與負責人身份證影本正反面。（請印於Ａ４紙張裝訂於企

劃書內申請書後面） 

        2.團隊財務結構：資金來源與管理運用、收支損益表（請裝訂於企劃最後一

頁）。 

        3.演出紀錄影音光碟 1份或演出照片十張（粘貼於Ａ４紙張上，並裝訂於企 

劃書內『團隊財務結構』後，每份企劃書各十張照片）。 



 
 

十一、申請補助送件方式： 

(一) 郵寄送件：截止日如遇例假日或因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於規定期限遞送申

請書時，得延長至次一工作日。請郵寄至 640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 3段 310 

     號、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表演藝術科，並註明「申請 109 年雲林縣傑出 

     演藝團隊徵選及獎勵計畫」。 

       (二）親自送件：自公告受理日至截止收件日下午 5時 30 分止。 

十二、審查程序： 

（一）初審： 

       1.初審由業務科就團隊所送申請文件進行書面資格審查。 

       2.團隊所檢送文件資料短缺或不符者，於通知後 3日內限期補件，逾期未補件 

者，視同資格不符。 

       3.業務科將通過初審之團隊資料連同初審意見摘要提送複審。 

   (二)複審：為徵選演藝團隊本府得遴選學者專家三人至七人組成「雲林縣傑出演 

             藝團隊徵選與獎勵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決定受獎勵團隊名單及補 

             助金額（所提之相關計畫『培訓計畫、創新作品及演出企畫』予以評 

             訂之），惟每團補助不得低於新臺幣五萬元。獲得獎勵之表演團隊需依 

             計畫執行，本府將提文化部備查。 

十三、考核與管理： 

（一）考核：下列紀錄均列為下一年度申請補助參考依據 

  1.成果報告：各受獎勵團隊應依核定項目執行，並於 109 年 10 月 30 日前繳交 

              成果報告書(需附展演影片、照片、相關文宣資料等，並檢附電子 

              檔 1份)俾利核銷、結案。 

2.變更核備：補助計畫若有更動需報處核備，若經查核計畫執行情形與實際情 

            況不符或無法履行者，本處得撤銷相關補助項目並調整補助金額  

            ，請團隊審慎評估營運。計畫內容變更(含行政人員)達 3次，將 

            取消第 2期款經費補助。 

3.展演評鑑：經審查通過成為本府各級傑出演藝團隊，須於當年度 10月 30 

            日前於本縣對外公開演出 1場(發展級需售票演出至少 1場， 

            如經委員建議特殊情況者不在此限)，並提供年度代表作品演 

            出場次供評鑑委員作成評鑑紀錄，印製宣傳資料(海報、DM、 

            電子宣傳或節目單等)做為評鑑資料，相關文宣品列名指導單 

            位：文化部、雲林縣政府；主辦單位為申請團隊。 

（二）經費管理撥付及核銷方式如下： 

       1.第一期款：受獎勵團隊應於評審結果公布後，檢送修正後計畫書內容及第一

期款領據，函文至本府審核後，憑撥年度補助款 70%。 

 

       2.第二期款：依規定期程，受獎勵團隊應將第二期款領據、相關原始支出憑證、 



 
 

                   成果報告書、年度演出影音光碟及相關附件電子檔資料各一份送 

                   本局審核，依收受順序憑撥年度補助款 30%。 
十四、受扶植獎助的團隊應依規定辦理核銷，並提送成果與相關資料，以供本府記錄 

與評估考核，造冊送文化部備查。 

十五、為激勵各演藝團隊創作演出水準，並加強各縣市表演藝術交流，本縣得選派當 

年度傑出演藝團隊一名，依演藝團隊屬性(現代戲劇、舞蹈、傳統戲曲、音樂 

等)參加文化部匯演競演；各類組之冠軍團隊，文化部將列為次年度之「演藝 

團隊分級獎助計畫」育成計畫之補助團隊。前項競賽之作業規定，由文化部另 

訂之。 

十六、本須知奉核定後辦理施行。 

 
 
 
 
 
 
 
 
 
 
 
 
 
 
 
 
 
 
 
 
 
 
 
 
 
 
 
 

 


